清 单 编 制 说 明
工程名称：2025年度江宁区横溪街道高台水库维修加固工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方开挖及回填、新建排水沟、坝体加固、草皮防护、原址拆建溢洪道、原址拆建灌溉涵洞、沥青道路恢复等，其余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
二、招标范围
详见工程量清单。
三、编制依据
1. 建设单位提供的图纸及其他相关资料。
2. 《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1-2007)。
3. [bookmark: _GoBack]江苏省、南京市相关规范文件。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 工程质量要求：详见招标文件。
2. 专业工程暂估价：无专业工程暂估价，详见工程量清单，以工程量清单为准。
3. 本工程暂列金额：无暂列金额，详见工程量清单，以工程量清单为准。
4. 本工程暂定材：无暂定材，详见工程量清单，以工程量清单为准。
5. 本工程分包工程：无分包工程，详见工程量清单，以工程量清单为准。
6. 本工程相关运距，投标人需现场探勘自行考虑。
7. 施工的生活设施、生产设施的临时占地由租赁解决，可就近布置在沿线的两侧空地范围内，施工结束后翻耕恢复，费用由投标人在投标总价中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8. 施工临时道路可利用现有的交通道路作为临时施工道路，施工期间做好维护保养，施工期间损坏的施工后予以修复还原，费用由投标人在投标总价中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9. 本工程地质情况、场地条件、施工环境，工地位置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承包价及工期的情况，由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或通过踏勘现场等途径自行了解，并将可能发生的费用计入报价，招标人对于现有的施工环境及条件将不增加任何投入。
10. 投标人必须充分勘察现场实际情况，自行考虑材料运输及堆场、机械进退场所必须的临时道路、场地硬化费用，对于现场杂草、排水、清淤、绿化保护、挡墙保护、道路保护等请投标人在报价中充分考虑，结算时不得增加与此有关的费用。
11. 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招标项目图纸等文件结合起来查阅与理解，工程量清单中所描述的项目特征仅为招标人对该分部分项工程特征的概述,而非是工程特征的全面描述,工程量清单特征描述不全时，应结合设计图纸、招标文件，并应当综合考虑专业技术要求、施工规范、地方规章等要求，所产生的费用计入投标报价中；清单特征中未描述的，但清单计价规范中注明的工作内容，承包人在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工作内容”而产生的费用，列入相应报价中。
12. 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增补措施费考虑在投标总价中。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承包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措施费投标人须全面考虑，除招标文件中另有规定外，如有漏项，按投标人让利考虑。措施费未实施的，结算时予以扣除。
13. 本工程施工外部协调工作由投标人负责，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周边地域情况、交通组织情况、与周边施工交叉等情况，并将此费用考虑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招标人不再为此增加费用。
14. 安全文明施工费21512.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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